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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決定書            促轉司字第 26號 

 

當事人：王競雄 

聲請人：王龔仁華（王競雄之兄嫂） 

 

關於聲請人王龔仁華聲請平復當事人王競雄因叛亂案件受臺灣警備

總司令部中華民國（下同）62年 3月 20日 62年度初特字第 38號刑

事有罪判決，及臺灣東部地區警備司令部 69年 8月 30日 69年警審

字第 002號刑事有罪判決，經本會重新調查，決定如下： 

主文 

王競雄受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62 年 3 月 20 日 62 年度初特字第 38 號

刑事有罪判決暨其刑、褫奪公權之宣告，及臺灣東部地區警備司令部

69年 8月 30日 69年警審字第 002號刑事有罪判決暨其刑、褫奪公

權之宣告，於 106年 12月 29日即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之日視為撤

銷。 

理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 

（一） 聲請人 108年 1月 23日聲請書主張： 

1、 王競雄被捕時，已非軍人身分，卻以軍法審判，是否公平？ 

2、 王競雄以一介書生，生活極貧困，基於對國家民族之熱愛，

希望兩岸和平、和談，他在偵訊自白書中亦說明，只是自己

心中的想法，並無任何實際行動，並且偵訊當時，已知其家

族長輩中，患有精神官能幻想之病史，卻忽略之，而判以極

重之刑，是否公平？ 

3、 憲法保障人民思想、言論、行動、集會、結社之自由，王競

雄縱有幾封書信之行為偏差，並與其學生探討心中之想法與

作法，就被判極重之刑，是否公平？ 

4、 服刑期間，以強迫之方式，企圖改造王競雄的思想、行為，

不服從就被關入獨居房，致使他不堪壓力，頻頻以自殺方式

尋求解脫，最後保外就醫時，以自縊了結生命，結束其苦難

的一生，是否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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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刑期已屆滿，又以思想難以教化而續判重刑，是否公平？ 

（二） 經本會向相關機關調閱其他相關資料，未能取得後，函請聲請

人補充意見，迄本決定作成時，尚未獲聲請人函復。 

二、 本件當事人雖業經總統依赦免法回復其所褫奪之公權，本會仍得

重新調查 

總統李登輝業於 79年 5月 20日發布總統令，依憲法第 40條及

赦免法第 5條之規定，回復當事人所褫奪之公權。由於赦免係向

將來發生效力，對於既存之原確定刑事有罪判決、主刑及從刑之

宣告，及前科紀錄，並無影響。是以聲請人仍有向本會聲請平復

之實益，本會亦得依其聲請重新調查，合先敘明。 

三、 本件調查經過 

（一） 經檢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之國家檔案資訊網，查得該

局典藏之「王競雄叛亂」檔案 4卷與王競雄君所涉案件相關。

該局業於 107 年 8 月 22 日以檔應字第 1070004081 號函提供

本會此筆檔案之數位檔。 

（二） 惟前開檔案內僅有臺灣東部地區警備司令部 69 年警審字第

002號刑事判決之判決書，而無案卷資料。經向國防部後備指

揮部調閱該案偵查、審判卷宗資料，該部於 108年 4月 25日

函復略以：「本部列管王員叛亂案卷 4 卷（前臺灣東部警備司

令部 69年度警審字第 002號），已於 97年 1月 28日移轉檔案

管理局存管，另清查現存檔案，無王員其他相關資料」。 

四、 當事人涉及叛亂案件刑事有罪判決之要旨 

（一）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62 年 3 月 20 日 62 年度初特字第 38 號刑

事判決（下稱「前案判決」）略以： 

1、 當事人因思想傾匪，企圖以武力顛覆政府，與匪談判和平統

一，曾於民國 60年 7月間，在高雄縣大崗山蓮峰寺唆使洪

○○持函聯絡國軍軍官顏○○張○○易○○等發動軍事政

變未果，61年元月下旬，又囑樊○○說服乃父，設法在香港

與匪取得聯繫，俾其軍事政變成功後與匪談判，樊○○未按

計畫進行，同年 10月下旬復策劃軍事政變，冀求實現與匪

作和平統一談判。 



 

3 

 

2、 當事人對於犯罪事實，迭據於偵審各庭坦白承認，並經證人

洪○○、樊○○分別結證確實，當事人犯罪極為明顯。查當

事人意圖策動軍事政變，顛覆政府，既已分別聯絡，準備實

施，其行為已達預備顛覆政府之階段，爰依預備以非法之方

法顛覆政府罪處以適當之刑，並褫奪公權，以勵自新。 

（二） 臺灣東部地區警備司令部 69年 8月 30日 69年警審字第 002

號刑事判決（下稱「後案判決」）略以： 

1、 當事人係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第二大隊

第六中隊強制工作新生，前於 61年 10月 15日因叛亂罪，

經警備總部判處有期徒刑 10年，減刑 6年 8月，於 68年 8

月 23 日刑滿，送該指揮部執行強制工作，詎不知悔改，竟

於同年 8月 25、26日先後對大隊輔導長王○○、隊長朱○

○及輔導長李○○等人發表：「國民黨喊了 30 年的反攻大

陸，到今天拿什麼東西去反攻大陸，根本不可能……我是主

張和平統一的，共產主義實施社會主義，比三民主義好。」

及「臺灣 200萬部隊能抵擋得住嗎？人家不打你國民黨，就

拿海軍封鎖也夠受。」復於同（68）年 10月 11日在禁閉室

隊指揮官劉○○、組長陳○○上校、保防官李○○少校等發

表：「共產主義是急進的，實行社會主義，是澈底的，中國

國民黨在大陸有那麼大的力量消滅不了共產黨，現在共產黨

控制了大陸，連美國都怕它，與共產黨談判目前是最好的時

機，再過一段時間，國民黨想和談，也沒有機會了，共產黨

一定是先封鎖再攻打臺灣，臺灣的黨政軍民會遭到有選擇性

的殺害。」等荒謬論調，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 

2、 當事人對前開犯罪事實，業已供承不諱，經核與證人朱○○、

李○○、王○○、陳○○等結證暨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 68

年 10月 16日（68）整完字第 2784號呈報所載之情節相符，

罪證明確。至本案指定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並未具

叛亂意圖，且其向陳○○、王○○、朱○○、李○○等人發

表之言論，係先後發表，僅係對特定之人為之，自與懲治叛

亂條例第 7條之構成要件不符。」等語；惟查有利於叛徒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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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罪，以有叛亂之故意，並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為其構成要

件，其以演說為之者，宣傳之對象，固須對不特定之多數人

為之，本案當事人先後於 68年 8月 25日、26日在該部第

六中隊部對王○○、朱○○、李○○等人及於 68年 10月 11

日在禁閉室對劉○○、陳○○、李○○等人發表利匪言論，

其宣傳之對象，均在 3 人以上，且據當事人自承係：「只要

有人與我談話時，我就說，對一般人都一樣，不特定對象、

時間及地點。」等語，而當事人前因叛亂，已被判處罪刑在

案，今仍不知悔改，為匪宣傳，足證當事人顯具有以演說宣

揚傳播利匪言論之叛亂故意，並係對不特定之多數人為之，

指定辯護人所辯意旨，尚不足採。查當事人先後 3次向王○

○、朱○○、李○○、劉○○、陳○○、李○○等人發表利

匪之荒謬言論，核其所為，已構成懲治叛亂條例第 7條「以

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罪，其先後多次之犯行，係基於

概括之犯意，連續數行為，而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應依

連續犯之規定論處，爰審酌當事人之犯罪情狀，處以適當之

刑，並依法為褫奪公權之宣告。 

五、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條第 3項第 2款所稱「應予平復司法不法

之刑事有罪判決」，係指同條第 1項所規定之「威權統治時期，

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

案件」 

「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

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應予重新調查，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九

條規定，藉以平復司法不法…」，「前項之平復司法不法，得以識

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回復並賠償被害者或其家屬之名譽及權

利損害，及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之歷史真相等方式為之。」

及「下列案件，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有罪判決者，該有罪判

決暨其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於本法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

並公告之：一、（略）。二、前款以外之案件，經促轉會依職權或

依當事人之聲請，認屬依本法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

者。」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條第 1項前段、第 2項及第 3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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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款定有明文。 

六、 本件係屬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

原則所追訴及審判，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

事有罪判決 

（一） 關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意涵，及內含之各項基本原則，司法

院釋字第 499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我國憲法雖未明

定不可變更之條款，然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

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

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

法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參照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五項及本院釋字第三八一

號解釋），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

有遵守之義務。」此一解釋足為理解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所定「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概念之參考。 

（二） 前案判決未詳予說明處罰預備行為之正當性，亦屬處罰言論或

思想叛亂之判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1、 憲法第 80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明文揭示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不

受其他任何形式之干涉，唯本良知，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審判

職權（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文參照）。所謂依據法律審

判，自包含認事及用法。易言之，法官不但應於其所審判之

案件中認定事實，並應解釋案件中應適用之法規範，進而將

其適用於案件事實。故，解釋法規範是法官的天職。法官應

以文義解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及目的解釋等方法，探求

法規範之意旨，並有義務於判決書中說明其法律見解。若法

官於判決書中竟不解釋、說明法規範之意涵即逕予適用，則

不但未盡其說理義務，易滋濫權，更難謂已符正當法律程序

之基本要求。尤其，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

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復經憲法第 8條第 1項明定。其

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

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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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

定相關之條件（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文參照）。前述實

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內容，就實

體法而言，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就程序法而言，如犯罪

嫌疑人除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

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得

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與

檢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審級

救濟等為其要者（釋字第 384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刑事審

判既係行使國家刑罰權之程序，則法官更應就其所適用法規

範之意涵表示見解，俾外界得檢視其解釋適用法律是否正確、

有無擴張或類推解釋刑罰法律致違反罪刑法定主義，否則無

以確保刑事審判程序之實質正當。 

2、 又，軍事審判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雖得以法律定之，

惟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其發動

與運作，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包括獨立、公

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不得違背憲法第 77條、第 80條等

有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司法院釋字第 436號解釋文參

照）。軍事審判官雖非法官，但於行使軍事審判權時，亦同

樣應於判決書中就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表示其法律見解，俾免

受軍事審判之人民遭濫權審判處罰。 

3、 刑事法有關處罰預備犯之規定，可分為形式預備犯與實質預

備犯。所謂形式預備犯，係以特定犯罪之「預備行為」為處

罰對象，例如現行刑法第 271條第 3項規定之預備殺人罪、

第 328條第 5項規定之預備強盜罪、第 100條第 2項規定之

預備內亂罪等；而實質預備犯，形式上雖非處罰特定犯罪之

預備行為，但實質上其構成要件屬於其他犯罪之預備行為，

例如現行刑法第 195條規定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

通用貨幣、紙幣，第 204條規定之意圖供偽造、變造有價證

券而製造、交付或收受各項器械原料，第 235條第 2項規定

之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猥褻物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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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形式預備犯而言，不同於實質預備犯，法律欠缺有關「預

備行為」意涵的明確規定，更易濫行入罪。為避免過度前置

處罰，軍事審判官自應謹慎、嚴格解釋，例如：行為人的何

種預備行為，因如何之理由，已接近著手於特定犯罪之構成

要件行為，致對法律所欲保護之法益具備一定危險等等，將

成為法律處罰之對象。 

5、 前案判決既認定當事人意圖發動軍事政變，並囑他人聯絡國

軍軍官、中國共產黨雖未果，仍構成懲治叛亂條例第 2條第

2項規定之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罪，則最起碼應說明

當事人此等行為，與著手行為的鄰接性、對法益的危險性如

何，方有處罰之正當性。惟前案判決理由僅謂「既已分別聯

絡，準備實施，其行為已達預備顛覆政府之階段」，並無更

詳細之說明，因而難免有理由不備、過度前置處罰之虞。 

6、 關於前案判決犯罪事實中所謂當事人於 61 年 10 月下旬所

擬定之第 2次軍事政變計畫，據當事人於偵查中供述，除告

訴柯○○（另按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61年 12月 29日「偵破

王競雄涉嫌叛亂案偵查報告表」第 6頁記載：「…柯員（即

柯○○）乃本案內線」）以外，並無任何具體行動，純粹屬

於當事人之言論甚至內心思想層次，致前案判決亦屬處罰

「言論／思想叛亂」之判決，進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三） 後案判決未解釋懲治叛亂條例第 7條「叛亂故意」、「有利於叛

徒之宣傳」等構成要件係何所指，即率行論罪，致當事人所受

軍事審判嚴重牴觸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並因此侵害言論自由，

危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 

1、 為避免受軍事審判之人民遭濫權處罰，軍事審判官亦應於判

決中盡其說理義務，解釋、說明其適用法規範之意涵，否則

無以確保刑事審判程序之實質正當，已如前述。 

2、 準此，後案判決既認定當事人於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發表言

論，構成懲治叛亂條例第 7 條：「以文字、圖書、演說，為

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處 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自應

就該罪之「叛亂故意」、「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等構成要件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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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所指，詳予解釋，並就當事人發表言論行為何以該當「叛

亂故意」、「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詳加說明。尤其，言論、

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為憲法第 11 條所明文保障，不僅

是基本人權，更因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

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之政治及社會活

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

國家對之自應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司法院釋字第 756 號解

釋理由書參照）。共產主義係政治主張之一種，如於社會秩

序、公共利益並無明顯而立即危害之事實，即加以禁止，將

過度干預人民政治上意見表達之自由（司法院釋字第 445號

解釋理由書參照），嚴重危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軍

事審判官應基於其遵守憲法並依據合憲法律裁判之義務，對

懲治叛亂條例第 7條規定「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為符合憲法

之解釋，不容恣意出入擅斷。其不僅應於判決理由內以文義、

歷史、體系及目的等解釋方法，推敲、說明何種情形將構成

該條所處罰之「有利於叛徒之宣傳」，更須交代其根據哪些

事實認定當事人發表言論行為，對於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已

構成明顯而立即危害（例如群眾是否已因其宣傳而聚集，即

將以暴動方式推翻政府），而屬該條規定所應處罰之行為。 

3、 惟，後案判決理由查無對懲治叛亂條例第 7條「叛亂故意」、

「有利於叛徒之宣傳」係何所指之解釋；至有關當事人發表

言論行為為何足以該當「叛亂故意」、「有利於叛徒之宣傳」

部分，亦僅以「被告前因叛亂，已被判處罪刑在案，今仍不

知悔改，為匪宣傳，足證被告顯具有以演說宣揚傳播利匪言

論之叛亂故意」寥寥數語，即論斷構成「以演說為有利於叛

徒之宣傳」罪。後案判決不僅因此亦顯有不依證據認定事實、

理由不備之違法，更難免擴張解釋懲治叛亂條例第 7條而違

反罪刑法定主義之疑慮，致當事人所受軍事審判嚴重牴觸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並因此侵害言論自由而危及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之存續。 

據上論結，爰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第 2 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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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決定如主文。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                   楊  翠 

                              委員                   彭仁郁 

                                                     葉虹靈 

                                                     許雪姬 

                                                     尤伯祥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1 月 2 7 日 

附表：參與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62年 3月 20日 62年度初特字第 38號

刑事有罪判決及臺灣東部地區警備司令部 69年 8月 30日 69年警審

字第 002號刑事有罪判決之相關起訴者、審判者、呈核者、核定者 
 

起訴者 審判者 呈核者 核定者 

臺灣警備總

司令部 62 年

3 月 20 日 62

年度初特字

第 38 號刑事

判決 

軍事檢察官 

胡穎之 

普通審判庭 

審判長 

王雲濤 

審判官 

張玉芳、孟廷

杰 

（缺資料） （缺資料） 

臺灣東部地

區警備司令

部 69 年 8 月

30日 69年警

審字第 002號

刑事判決 

（缺資料； 

軍事檢察官 

陳國忠蒞庭） 

簡易審判庭 

審判官 

蔡文欽 

（缺資料） （缺資料） 

 


